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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元市自然资源局朝天区分局 
广 元 市 拍 卖 有 限 公 司 

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
 

广自然资朝告〔2020〕06 号 
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

房地产管理法》《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》

（原国土资源部令第 39 号）《四川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

加强土地出让管理规定的通知》（川府发〔2014〕58 号）等规

定，经广元市人民政府批准，广元市自然资源局朝天区分局以拍

卖方式出让广朝国储 1441 号、1442 号、1443 号、1444 号、1445

号、1446 号、1447 号等 7 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。现将有关事

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拍卖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

序

号 

地块 

编号 

土地 

位置 
土地面积 

土地 

用途 

规划指标要求 出

让

年

限 

起拍

价(万

元) 

竞买 

保证金 

(万元) 

增价幅

度（万

元/次） 

建筑 

高度 

建筑

密度 

容积

率 

绿

地

率 

1 

广朝国

储 1441

号 

朝天区

曾家镇

荣乐村

二组 

5613.64

㎡（约

8.42 亩） 

公共设

施用地 

≤18 米

（不含

坡屋顶

高度） 

≤50% ≤1.2 
≥

30% 

50

年 
137 69 

10万元

/次或

其整数

倍 

2 

广朝国

储 1442

号 

朝天区

曾家镇

荣乐村

二组 

10319.36

㎡（约

15.48 亩） 

商服 

用地 

≤18 米

（不含

坡屋顶

高度） 

≤40% ≤1.2 
≥

30% 

40

年 
326 163 

10万元

/次或

其整数

倍 

3 

广朝国

储 1443

号 

朝天区

曾家镇

荣乐村

四组 

27134.43

㎡（约

40.70 亩） 

商服 

用地 

≤15 米

（不含

坡屋顶

高度） 

≤50% ≤1.2 
≥

30% 

40

年 
834 417 

10万元

/次或

其整数

倍 

4 

广朝国

储 1444

号 

朝天区

曾家镇

荣乐村

四组 

11702.95

㎡（约

17.55 亩） 

商服 

用地 

≤18 米

（不含

坡屋顶

高度） 

≤50% ≤1.2 
≥

30% 

40

年 
366 183 

10万元

/次或

其整数

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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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 

地块 

编号 

土地 

位置 
土地面积 

土地 

用途 

规划指标要求 出

让

年

限 

起拍

价(万

元) 

竞买 

保证金 

(万元) 

增价幅

度（万

元/次） 

建筑 

高度 

建筑

密度 

容积

率 

绿

地

率 

5 

广朝国

储 1445

号 

朝天区

曾家镇

荣乐村

四组 

26228.55

㎡（约

39.34 亩） 

住宅 

用地 

≤18 米

（不含

坡屋顶

高度） 

≤30% 

1.0＜

R≤

1.5 

≥

30% 

70

年 
829 415 

10万元

/次或

其整数

倍 

6 

广朝国

储 1446

号宗地 

朝天区

曾家镇

荣乐村

四组 

49006.69

㎡（约

73.51 亩） 

住宅 

用地 

≤18 米

（不含

坡屋顶

高度） 

≤30% 

1.0＜

R≤

1.5 

≥

30% 

70

年 
1559 780 

10万元

/次或

其整数

倍 

7 

广朝国

储 1447

号宗地 

朝天区

曾家镇

荣乐村

四组 

22582.89

㎡（约

33.87 亩） 

住宅用

地 

≤18 米

（不含

坡屋顶

高度） 

≤30% 

1.0＜

R≤

1.5 

≥

30% 

70

年 
725 363 

10万元

/次或

其整数

倍 

二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、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

申请参加竞买，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，也可以联合申请。但《国

土资源部关于加强房地产用地供应和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国

土资发〔2010〕34 号）、《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

进一步加强房地产用地和建设管理调控的通知》（国土资发

〔2010〕151 号）文件对申请人另有限制的除外。 

三、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采用有底价增价方式拍卖出

让，按照价高者得(且大于等于底价)原则确定竞得人。 

四、申请人须于 2020 年 10 月 13 日 10：00 前到广元市拍卖

有限公司获取拍卖出让文件。 

五、申请人须于 2020 年 10 月 14 日 10：00 前到广元市拍卖

有限公司提交书面报名申请。报名时需提供有效身份证明文件、

竞买保证金交纳凭证及其它相关资料。 

经审查，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并经核实到账（2020 

年 10 月 14 日 10：00 前）且具备申请条件的，出让人将在 2020 

年 10 月 14 日 16：00 前确认其竞买资格。 



 


